
 

高級中學圖書館專業人員資格 
 

高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
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授教中（二）字第 0910523970 號令訂定，自 92 年 1 月 24 日起生效。 
 

四、高級中學圖書館依高級中學法第十六條規定置主任，由校長遴聘具專業知能

者擔任之。 

前項專業知能指具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
（一）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圖書資訊管理類科（含圖書館類科

）及格；或相當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圖書資訊管理類科（

含圖書館類科）特考及格，並取得任用資格者。 

（二）國內外大學校院圖書館本科系、所或相關學系、所畢業者。所稱本科

系、所或相關系、所，由各高級中學認定，如認定有困難者，得送請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。 

（三）國內外大學畢業，並曾修習圖書館專門科目（含在職進修專班、推廣

教育學分班）二十學分以上者，或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或委

託之圖書館、大學校院、圖書館專業團體辦理之圖書館專門科目修習

二十學分以上者。所稱專門科目學分，由各大學校院認定，如認定有

困難者，得送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。 

（四）國內外大學畢業，並有圖書館專門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及曾任公立或

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私立圖書館三年以上之專業工作經

驗者。 

（五）具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資格並持有圖書館科加科登記證明者。 

 

刊載：《教育部公報》339 期(92.3.31)，頁 22-24。 


